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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户籍制度改革转户农村居民农村承包

土地处置与利用管理工作的
实施细则的通知

云阳府办发〔2011〕232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有关部门：

《云阳县户籍制度改革转户农村居民农村承包土地处置与

利用管理工作的实施细则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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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阳县户籍制度改革转户农村居民农村
承包土地处置与利用管理工作的实施细则

为切实保护户籍制度改革转户农村居民的农村土地承包权

益，加强农村承包土地的利用管理，根据重庆市政府《关于户籍

制度改革的意见》（渝府发〔2010〕78 号）、《重庆市户籍制

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》（渝办发〔2010〕203 号）、

《重庆市农业委员会关于做好户籍制度改革转户农村居民农村

承包土地处置与利用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（渝农发〔2011〕139 号）

和《重庆市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第五次全体会议纪

要》（专题会议纪要〔2011〕139 号）的有关精神，特制定本实

施细则。

一、处置利用的基本原则

我县农村居民，按照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政策规定转为城镇

居民后，其农村承包土地的处置与利用应坚持以下原则：

（一）依法依规。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属用益物权，转户农

村居民对拥有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，享有占用、使用、收益的

权利，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加以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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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尊重自愿。转户农村居民的农村承包土地处置应充分

尊重转户农村居民意愿，可以继续保留，也可申请退出，任何组

织和个人都不得强迫转户农村居民退出或保留农村承包土地。

（三）有效利用。转户农村居民的农村承包土地，无论保留

或退出，都必须有效利用，应由农村居民自耕自种、代耕代种，

或向龙头企业、专业大户、专业合作社以及其他经营主体流转，

不得闲置、撂荒。

二、处置利用相关政策

农村居民转户后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继续保留，原农村土

地承包关系不变，继续享有农村土地承包相关权益，继续履行承

包合同约定的义务，保证有效利用。

农村居民家庭整体转户的，经其家庭全体成员同意和集体经

济组织认可后，也可自愿申请退出农村承包土地，按市场运作规

则完善承包土地退出手续。

三、引导有序处置

（一）严格把握退地条件。为了更好地保护转户农村居民的

权益，有利于其转户后的生活和发展，整体转户农村居民申请退

出农村承包土地的，应当符合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有关规定：在

主城区务工经商满五年以上，区县城务工经商满三年以上；转户

进城后在城镇有稳定的居所；有稳定的收入来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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县农委、乡镇（街道）要加强对转户农村居民的宣传和引导，

帮助、指导正确处置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。

（二）有序组织实施。对整体转户农村居民自愿退出的承包

地按市场化方式运作，积极组织引导龙头企业、专业合作社等经

营主体进行流转；不愿退出的要确保不闲置、不撂荒。

健全转户居民自愿退出承包地市场化运作机制。县农委成立

农村土地流转管理服务办公室，乡镇（街道）成立农村土地流转

服务中心，村级建立农村土地流转服务站，开展对自愿退出承包

地信息沟通、合同签订、政策咨询、价格评估、纠纷调处等服务。

建立县级土地流转市场化运作的有形市场。依托县土地流转

办公室，设立县农村土地流转交易大厅，并与乡镇（街道）、村

社建立畅通的土地流转、退出的信息网络，准确收集和发布农村

土地流转和退出信息，为愿意参与农业开发的业主、大户到农村

去承租土地开启方便的沟通渠道，更好地推进我县转户居民自愿

退出承包地的市场化处置工作。

四、加强利用管理

切实加强转户农村居民农村承包土地的监测、管理和利用，

提高土地利用效率，有效防止闲置、撂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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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做好转户农村居民保留农村承包土地的利用管理。要

认真引导、教育保留农村承包土地的转户农村居民，依法自觉履

行好保护耕地、加强管理利用的土地承包义务，不得闲置、撂荒。

转户农村居民对保留的农村承包土地，可以自己耕种、经营，

也可以自愿流转给其他农户、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经营

主体经营利用，也可以交给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或所在集体经

济组织托管和利用。集体经济组织对托管的土地，可以组织统一

经营或流转利用。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对托管的土地，可以按

照协议处置和流转利用。

转户农村居民保留的农村承包土地，可以作为股份加入或新

办农民专业合作社，也可以用保留的承包土地经营权入股与其他

经营主体联合经营。

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产权制度改革时，转户农村居民可以

将保留的农村承包土地作为股份，参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。

（二）做好转户农村居民退出农村承包土地的利用管理。对

转户农村居民自愿退出的农村承包土地，村社集体经济组织要认

真做好承包土地的经营利用与管理工作，可以组织统一经营或流

转利用，其经营或流转收益按集体资产管理办法管理、使用。对

因统一经营或集中流转需调整地块的，可按承包地互换的办法进

行调换。对转户农村居民退出的农村承包土地较为零星分散，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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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整理形成规模经营难度较大的，可以委托其他农户代耕；由集

体经济组织出资补偿的，经其集体经济组织多数成员同意，可以

将退出的农村承包土地依法发包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。

县农委和乡镇（街道），要指导帮助村社集体经济组织做好

退出农村承包土地的整治、经营、流转利用工作。鼓励农业企业、

农民专业合作社、种养大户、城市工商企业、有农业经营能力的

个人等经营主体，打包流转转户农村居民自愿退出的农村承包土

地，并享受鼓励规模经营发展的相关政策。

五、强化指导服务

县农委要切实加强对转户农村居民保留和退出农村承包土

地处置利用的管理，建立专门的分类管理台账，规范完善农村土

地承包经营权注销及变更登记有关工作，及时跟踪监测处置利用

动态，做好指导服务工作。

乡镇（街道）要认真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农村承包土地利用管

理各项政策的宣传贯彻，加强对转户农村居民申请退出农村承包

土地基本条件的审查把关，引导和帮助转户农村居民审慎处置农

村承包土地，帮助协调转户农村居民退出的农村承包土地整治、

调换、利用等工作。

村、社集体经济组织要依法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农村承包土地

的管理、利用有关工作，对保留的农村承包土地，要切实帮助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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户居民进行耕种、经营、流转，督促转户居民履行土地承包的义

务，对未耕种和流转的土地，要及时组织代耕。

农村土地流转服务机构和土地流转市场要充分发挥指导服

务功能，及时发布流转信息，指导帮助流转合同签订，畅通流转

利用渠道，做好流转指导服务工作。

对拒不履行土地承包义务，造成农村承包土地闲置、撂荒的

农户，在闲置、撂荒期间，不享受惠农补助政策。对管理不到位，

指导服务不力，造成农村承包土地闲置、撂荒，或有其他违法违

规行为的，要依法严肃处理，并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。

各乡镇（街道）可根据当地实际，依据有关规定，制定户籍

制度改革转户农村居民农村承包土地处置与利用管理的具体实

施细则。

云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1 年 8 月 25 日


